
“

铸 刑 鼎
”

辨 正

庆 明

据
《左传

》 记载
,

公元前 丘 二六年郑国子产
“
铸刑 朽

” ,

公元前五一三年晋国又
“
铸刑

鼎
” 。

郑囚 子产 “ 铸刑 书
”
时

,

遭到晋国大夫叔向的激烈斥责
, 晋国 “

铸刑鼎
”
时

,

遭到孔丘

的无情批判
。

春秋时期这场
“ 铸刑鼎 ”

与反
“ 铸刑鼎

”
的 斗争

,

不仅是中国法律发展史土的

重大事件
,

而且也是整 个中囚文明史中带有分界标志的重大事件
。

这个事件 一向不被史学界

所重视
,

只是在批 少Jl孔子思想时着重提到
。

近来
,

学术界 敢新评价孔子的呼声渐高
,

持肯定

孔 r 思想的学者
,

有的对
《左传

》 记载孔 子批判晋 “
铸 )9J 照

”
的话提出疑问

,

认为此话与孔

子的
·

贯思想不合
,

因此断定孔子批 判
“
铸刑鼎

”
的这段文字不 可信

。

还有的同志不愿主观

武断抹杀史料
,

却致力 干贬低 晋国
“

铸刑鼎
”
的意义

。

孔子说晋国铸在鼎上的法是
“

夷兔之

法
” ,

指斥
“ 夷兔之法

”
是个

“
乱制

” 。

这些同志就抓住这点
,

一是贬低晋 “
铸刑鼎

” 只不过是

一个 “ 乱制
” ; 一二是孔 子反对

“
铸刑鼎

”
也只是反对这个 “ 乱制

” 。

如新版
《孔子的法律思想

》

一书写道
: “

孔 子说它是个
`

乱制
’ ,

为什么 ? 据杜预说
,

夷兔时
, `

一兔而三 易中军帅
,

贾季
、

箕郑之徒遂作乱
,

故 日乱制
。 ’

… …这种权臣擅 国
、

任人唯亲的做法终 f 酿成了晋国的 大乱
。 ”

“
凡此种种

,

说它是
`
乱制

’ ,

名副 其 实
。 ”

(第 33 一 34 页 ) “ 把一个
`

乱制
’ 、

废法铸在洲 上
,

有着不 可告人的 F1 的
。 ”

(第 37 页 )作者认为
,

孔子集中反对的就是这 个
“ 乱制

” 。

如此看 来
,

现在非常有必要把 “ 铸刑鼎
”

事件的内在含义加以辨 正和申明
,

以显示历史

的内在逻辑和墓本规律
。

首先把这两篇反对
“
铸刑鼎

”
的檄文引述如下

:

《
春秋左传

, 昭公六年
: “

三 月
,

郑人铸刑 朽
。

叔向使贻子产书
,
曰

: `

始吾有虞于 子
,

今

则已矣
,

昔 先 E议事以制
,

不为刑辟
,

惧民之有争心也
。

犹不 可禁御
,

是故闲之以义
,

纠之以

政
,

行之以礼
,

守之以信
,

奉之以仁
,

制为禄位
,

以劝其从
,

严断刑 罚
,

以威其淫
。

惧其未

也
,

故诲之以忠
,

耸之以行
,

教之以务
,

使之以和
,

临之以敬
,

范之以组
,

断之以刚
。

犹求

荃哲之上
,

明察之官
,

忠信之长
, ’

慈惠之师
,

民 于是乎可任使也
,

而不生祸乱
。

民知有辟
,

则不忌 于上
,

并有争心
,

以征于书
,

而缴幸以成之
,

弗 可为矣
。

夏有乱政而作禹刑
,

商有乱

政而作汤刑
,

周有乱政而作九刑
,

三辟之兴皆叔世也
.

今吾子相郑国
,

作封血
,

立谤政
,

制



会辟
,

铸刑 佑
,

将以靖民
,

不亦难乎 ? “

一 (文工 ) 如是何辟之有
。

民知争端 矣
,

将弃礼而

征 于 }弓
,

锥 )] 之末
,

将尽争之
,

乱狱滋 卜
,

贴赂井行
,

终 .[ 之世
,

郑 J七败乎 ! )l’\l 闻之
,

}必将

亡
,

必 多制
,

其此之 谓乎!
”

《
夺秋左传

, 昭公
`

二
一

卜九年
: “

冬
、

吁赵鞍
、

荀灾帅师城 汝滨
,

遂赋 汗1!J
·

鼓 铁
,

以 铸 刑

鼎
,

著范宜 子所 为刑 朽焉
。

仲 .ll 尼
: `

晋其 「
’

:乎 ! 失其度矣
。

夫 汗囚将守 )沂叔之所受 法度
,

以

经纬其民
,

卿 大夫以序守之
,

民是以能尊其贵
,

贵足以能守其业
。

贵贱 不总
,

所谓度也
。

文

公是以作执 秩之官
,

为被庐之法
,

以为盟 }:
。

今弃是度也
.

而 为刑鼎
,

民在鼎 矣
,

何 以 作

贵 ? 贵何 业之守 ? 贵贱无序
,

何以为 ! ,打 11
.

夫宜 r 之刑
,

夷之 兔也
。

汗 llil 之 乱制 也
,

若之何

以 为法 ? ’

蔡史携日
: `

范氏
、 ,

1
,

行氏 J:tl
’

:乎 ! 中行寅 为 卜卿
,

而 1’-土令
,

抱 作 刑 器
,

以 为

川法
,

是法好 也
。

义加范氏姆
,

易之
,

广也
。

J仁及赵 氏
,

赵 孟 ’ J 焉 然 不 得 已
,

若 德 可

以免
。

”
,

这两 个相隔 二 卜二年的反
“
铸刑 .ltll

”
的 文件

,

从思想到 行文
,

都何」t 相 似 乃 尔 !
、

个

说
: “

民知有辟
,

则不忌
一

于卜
” 。 ·

个说
: “

民在黔矣
,

何以 作步t ? ”

个说
: . `

民知 争端 矣
,

将弃礼

而 征 J’-
一

传
,

”
`

个说
: “

今弃是度
,

而为刑照
`

”
一

个说
: “

乱政
” , “

乱狱
”

·

个说
: “

乱制 也
” 。

个

说
: “

},动将 一
’

! ”
·

个说
: “
丫丫少U I

’

:
,

r ! ”

在评论孔 J气反
“
铸 刑 }!}}

”
的

: ’

f论 11
、

1
,

决 不能忘于
,

;元发 , 1了一!
l

d”上lg J的叔 j l
;
J的内容 丰l! !

,

d 的 污

了
, ’

f
。

了J
’

人提 {I通
:

孔 子为们
·

么不反 J气 zr 厂 “

铸 )f日{!l}
” ,l这个 l;

.

J题实了11蹊跷 ! 广一
卉 二 “

铸刑 !弓
”

l付
,

孔

r 仅 1
·

Il’. 岁
,

他还 在为毋 户的糊日 lflj 奔波
。

到 犷日 Jli
“
铸 }JJf 月{}

”
时

,

孔 r 几卜八岁
,

他已经联

卜政治
、

思想舞 台
,

并 IL正 在为
“
礼崩乐坏

” 、 “
政在家门

”
而痛心疾 泞

、

呼喊 正名
。

孔 r 这时

对发 , !几在眼前的违礼怪事发一通如此这般的 议沦
,

是完全合乎他的思想脉搏的
。

这两个志同道合的檄 文的
,

卜心思想是什么呢了 是指或
“
火 之 兔

”
的

“
乱 制

”
吗 了 或 者

说
,

足指成
“
权片扭擅 }f̀ !

,

任 人 l准亲
”

((J
“
乱制

” “ `二? 绝 又寸不是 !

两篇檄文共同具有 二个内容
: `

·

)l 归确提出 J’ 两种不卜J的法制
,

即两种相 I ,:对 伙的法律

形态
; ( 力维护

“
贵贱有度

” 、 “

制 为禄位
” ; ( : ) 斥责

“

贵贱无 )卜
” “

民知 ,f, 端
” ,

是谓
“
叔世

”

“
乱制

” 。

两 文的中心思想
,

就是维护旧的礼法制度
,

稳定旧的等级秩序
。

如染不抱什么 J 三观意图和治学偏见
,

对 f 两 文所共有的这些内容和
`
}
,

心思想
,

是 ! l
一

r

然的
。

不过
,

为 r 真正认识
“
铸刑照

” `J 反
“

铸用互鼎
”

事件的 爪人 )]j 史怠义
,

必项对达二个

内容进 行历史的具体的考杏和分析
。

一
、

两种法律形 态的对立

春秋之际
,

中nfl 的法律形态确实发生 了很大的变革
,

即从凉来的道德习俗 `歹法律混为 一

体
、

法 与刑分立的
“

礼法
”
形态

,

逐步地变革为道德 与法律 分 众
、

法 `歹刑 统 为 体 的
“
法

律
”
形态

。

这 个过程是从
“
铸刑鼎 ( }引

”

开始
,

到商鞍建立秦律完成的
。

现在我们看这两篇檄文是怎样把这个史实公著 J
二

世的
。

仲尼说
: “

晋 1111将守店叔之所受法

度
” 。

据 《左传 》 定公四年载
: “

分店叔… … 命以
《店浩 》 而封 J

二

熨虑
” 。

杜预 j’:.l :

店叔 普之祖
。

这个店叔所受法度
,

不言而喻 是周公制礼的礼法之制
。

仲尼 又提出
: “

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
,

为被 庐之法
” 。

据
《左传

》
禧公二 } 七年载

: “

晋侯始人而教其民
,

几年欲川之
,

J’. 犯 }一
: `

民未



知义
,

未安其居
’ .

于是乎出定襄 王
,

入务利民
,

民怀生矣
。

将用之
,

子犯日
: `

民未知信
,

未

宜其川
’ 。

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
。

民易资者
,

不求丰焉
,

明征其辞
.

公 l」: ` .

J矣乎 ?
’

r 犯日
:

`

民未知礼
,

未生其共
’ 。

于是乎 大莞以示之礼
,

作执秩以正其官
,

民听不惑
,

而后用之
。

出

谷戌
,

释宋围
, ·

战而霸
,

文之教 也
。 ”

杜预注 大兔以示之礼 1[
: “

吃顺少 长
,

明贵贱
。 ”
孔颖达

疏
:

文之教 也
, 《正义 》 日

: “ 《 论语 》 云
:

I: 好礼则民莫敢不敬
,

l: 好义则民 莫敢 不服… …
”

可见
,

这 个
“
被庐之法

”
是

·

个 贯彻
“ 礼治

”
的

“
礼法

”

制度
。

再看叔向的言论
: “

昔先 耗议

率以制
,

不为刑碑
” 。

利: 预注
: “

临事制刑
,

不豫设法
。 ” ,

J 贵的是
,

叔向为我们提供 r 这个
“

临

事制刑
,

不豫设法 ” 的先 卜之制的 内容
。

即
“
闲之以 义

,

纠之以政
,

行之以礼
,

守之以信
,

奉之以仁
,

制为禄位
,

以劝其从
.

严断刑 til
,

以威 j切孚
。

Jtt 其未 也
,

故诲之以忠
,

耸之以行
,

教之以务
,

使之以和
,

临之以敬
,

裁之以疆
,

断之以刚
。

犹求圣析之上
,

明察之官
,

忠信之

长
,

慈惠之师
,

民 f 是 乎
:

f任使也
,

而不生祸乱
。 ”
这段话对于

“ 礼法
”

制度作 了一个全而的

描绘
。

第
· ,

要约束
、

教海以义
、

礼
、

信
、

仁
、

忠
。

第 二
,

要纠之以政
,

严断刑 罚
,

还要断之

以刚
。

既然
“
不为刑琳

” ,

为什么还 要讲刑呢 ? 这叭的
“
刑辟

”

就是刑法
,

不要法律条文
,

临

事制刑
,

根据情祝和需 要
,

断之以刚
。

可见法 ’ j刑是分
一

众的
。

为 了使这种法
、

刑 分立
,

罪刑

搜断的
“
礼法

”
制度

,

不至 j
:

滥刑滥罚
,

所以第三
,

依靠长哲之上
、

明察之官
、

忠信之 长
、

慈惠之师来行礼义
,

执 )9j 罚
。

最后达到役使奴隶和 l’1 山民
,

稳定统治秩序的 日的
。

叔向提到
“ 禹刑

” 、 “ 汤刑
” 、 “

九刑
” ,

似 乎在夏
、

商
、

周 曾经有过法
、

刑一体的刑法典
。

这 个问题
,

叔 向和他同期以及他之前的所有的 人和文献
,

没有提供任何具 体 的 资 料
。

就是

说
,

在春秋之前
,

我们没有见到法
、

刑
一

体 ( 假定
、

处理
、

惩罚 )
,

罪刑相应的法律文件
` ,

我

们只是在周代的金鼎铭文中见到
`

r 一些
“
判例

” ,

这终判例有罪名有刑罚
,

但它没有说依据的

是什么法条
,

而是 “
临事制刑

”

的记录
。

经 后人整理而成的
《
周礼

》 , `
丁说是周代的一 部 法

典
,

礼法完备
,

是 “
礼法

” `
J刑 分立

,

罪刑两断
。

这 个礼法是搜断的
,

但不是秘密的
。

说它是秘密的
,

是指它定罪量刑不 可 侧
,

完 全 山

官长意志
。

但是
,

, 时的礼制是公开宜教的
,

当时的 互刑 也是昭然 于世的
。 《
周礼

, 上所提到

的 “
魏阁

” ,

就是宣布法令的
。

周代有
召

整套宜教礼法的制度
。

问题在于人们违犯了礼法的某

条
,

该受那
`

等的刑罚
,

这是不清楚的
。

这就是所谓
“
刑不 可知

,

贝Jl 威 不 可 mJl
” 。

如 果

,’t L
”
当时有典章

, “

刑
”
也有条文

,

也
.

叮以称为 “ 成文法
” 。

这个成文法也是公布的
。

所 以
,

笼统地说叔向
、

孔丘反对 “
铸刑鼎

” 是反对公布成文法
,

是不明确的
。

他们反对的不是公布

“ 成文法
” ,

而是反对 一种新的罪刑 相应的法律体系
。

现在我们 再看叔向和孔丘所贬斥的法是怎样的法律体系或日法律形态
.

叔 向说
: “

今吾子相郑国
,

作封恤
,

立谤政
,

制参辟
,

铸刑书
,

将以靖民
,

不亦难乎?
”

孔

颖达疏
:

制参辟是制定法律条文
.
铸刑书是将条文勒 于鼎

。 “
子产盖亦采取上世所闻见断狱善

者以为书也
。 ”

就是这个参辟实际 上是过去的带有典型性的定罪判刑案例
。

把这种案例条 文化

并铸在鼎上
,

使它 .J( 有 法律效力
,

于是就出现 了法与刑相统
一

的
、

罪刑相应的法律形态
:

这

种法律形态直接告诉人们
:

违了! 么礼
、

犯什么罪
、

受什么刑的统 一规尺
,

人们都知道这个全社

会都必须遵从的统一规尺
,

相争和侵害的是非曲直和后果都以此衡量之
。

于 是 “ 民 知 争 端

矣
,

将弃礼而征于
一

污
” 。

就是不按旧的礼法办事
,

而按新的法条办事 了
。

孔子对 卜这个新法说了两层意思
。 一

首先他说这个法是
“
弃是度

” 、 “ 民 在 鼎
” 、 “

贵 贱 无

序
” 的 法

。

所谓
“
度

”
就是按礼法确定的贵贱等级和特权

。

法与刑分立的
“
礼法

”
制度

,

正



是保护这种
“
度

”

的法律形态
。

而现在这个
“

民在鼎
”

的法
,

却抛开这个
“

度
” ,

另立了
·

个普
一

天下统
·

量罪受刑的 尺度
,

它
.

J 能是以案例的形式表
,

J七的
,

也
.

弓
’

能是简明的条 文
。

这个行为

本 身就是对等级特权的裹 i卖
。

孔 户接着又进
一

步说
,

铸在职 卜的新法是
“
宜 广之利

,

火之兔

也
” 。

据
《左传 , 文公六年载

:

汗襄公 七年 (前六 几
·

年 ) 晋兔 :=J 火
。 “

( 赵 ) 宜 r ( 赵后 )
一

f

是乎始为 }、!政
,

制事 典
,

正法罪
,

二l华刑狱
,

董 (什 ) 通逃
,

I! l质要 ( 川券契 )
,

治 111汾
,

本秩

礼
,

续常职
,

出滞淹
,

既成
,

以授大博阳 r `歹人师贾佗
,

使行诸普 !川
,

以为常法
。 ”

现在我们

先考察
“
未, I事 典

,

正法罪
,

二l华一干.1狱
” ,

J仁余 JL条留待
一

几
、

一题 再谈
。

孔勒i达疏
: ( 正 义》 . 注

:

市11

事 典者
,

正闪之 l
’

「事使有常 也
。

正法罪者
,

准所犯轻 重豫为之法使在后依川 之 也
。

“幸刑 狱

者
,

有事在
`

l’\’ 未决断者
,

令 J
:

今理治之也
” 。 “

此 谓所 为制作法式者
,

豫为将来使案而遵 行
,

胎: 时决断 者将为故事
,

使后人放习
,

故得行诸释 {日以 为常法 也
, ”

水{:预宇{Il J
: “ 坟

正 义
,

!一
: “辛训

为法
,

依法断决是理治之 也
。 ” “

正法罪谓堆状治罪
,

为将来之法
,

若今之造律 令也
。 ”

总之
,

他

们都认为
,

火之兔赵后 (赵宜 子 )制定 了
`

种新式法律
,

这种新的
“
法式

”
是

“
轻爪 豫 为

” ,

“
依法断决

” , “ 汀l乏状治牙杜
” ,

l (l j l l 为
“

在后依川
” , “

将来使案
”

Jff
。

这 {I泛然 是不 l
「

l’j J
几 “
子L法

”
制

度的
,

而是法与刑统
`

的法律制度
。

这种法律 形态从
“
铸刑鼎

”
开始萌 茅

,

到商鞍变法时 旅

本实现
。

现在我们看到这种古代法律的典塑标本
,

就是 《睡虎地秦叙竹简
》
所载的 《秦律 》 。

与
《周礼

》 这部法典完个不同
, 《 秦律

》 的条 文是
1

事 例
,

法 )6J 体
,

罪开l]相应
。

例如
:

{俞

采别人桑叶
,

赃位不到 钱
,

罚服摇役 于!
·

天 ;
偷

’ 1
飞 ,

完城 uIl ; 五人合伙偷 盗
,

赃
。

钱 以
一

.-I
,

斩左趾又黔 为城 11
.

; 日领军粮
,

县令
、

县姗没有发觉
,

罚 ,.1f {
,

等等
。

这种法律形态
,

必须是条 文化的
、

公开的
,

否则就不能发挥 作用
。

最初它采取铸在 叭
_

}:的办法
,

加以公 开
,

并以此表
,

J七
一

f 它的神长尊严和
’!进如 余石

。

两种 法律形态的对 立是很明 显的
,

从这 l!肠丁以看出
: “

铸刑鼎 ” 与反
“

铸刑照
”
这

·

事件

的重要历史含义
。

二
、 “

有度
”
与

“
失度

”

按照孔丘的说法
, “

贵贱不患
”

就是
“

度
” 。

叔向说要
“

制 为禄位
” 。

总之就是要使 贵贱等级

有秩有序
,

一点不出效错
。

依 礼 法 制 度
,

天 广
、

公
、

侯
、

伯
、

子
、

男
,

卿
、

大夫
、

卜
、

庶

民
,

各有自己的政治
,

经济权利与义务范困
、

界限
,

以及为体现和维护这个范川
、

界限的各

自行 为规范
。

下不得脾越
,

L 也不得过夺
。

侨越和过夺都是
“ 失度

” 。

孔 子说
: “

君
一

r 之行也
,

度
一

于礼
,

施取其厚
,

事利举其中
,

敛从其薄
,

如是则 丘 ( 赋 ) 亦足矣
。

若 不度
一

J几礼
,

而贪 }了无

仄
,

则虽以田赋
,

将义 不足
。 ”

( 《左传 》 哀公十 年 ) “ 度
”
的标准就是 “ 礼

” 。

全体社会成 必

都遵守这个
“
礼

” ,

严格 保持等级 秩序
,

奴隶 主阶级对奴隶 ( 奴隶不被 当 作 人 看待
,

所以 也

就无所谓礼法 ) 的统治 也就稳如泰山
。

这样
“
礼法

”
秩序无需 什么律法

,

有人行为失度
,

就

任
J

愈给 予杀
、

nll
、

剔
、

默
、

丫f 刑
。

可是
,

春秋这个时期
,

已经是
“
礼崩乐坏

”
了

。

从经济上看
,

不仪 仁地的所有
、

占有
、

使川关系乱了
,

对 七地 贡赋征收的方式
、

数额 也乱 了 ; 不仅奴隶主贵族在发生人富和破落的

迭宕起伏
,

普通农民 也在贫富分化
,

有的致富
,

有的破产
。

这就必然发生财产权 利的价夺
。

当时的晋国
“
贵货易上

,

土 可贾贻
。 ”

( 哎左传
》 襄公九年 ) 争川

、

夺 田之 讼
,

不断发生
。

火之

冤
,

赵后制法
,

所 谓
“

治旧挎
” ,

就是要整治地界
,

稳定新的土地 占有 关系
。 “

山质要
”

也是川券



契来调整财产流转关系
,

避免争执混乱
。

破产而无生计的农民
’ J奴隶

。

起挺而走险
,

杀
一

人越

货
,

J
几

是郑 ! iIl和 释 nIl 都
“
盗贼公行

” , “
盗贼充斥

” ,

奴隶也人批逃亡 了
,

所以 赵 -bl 制 法
,

伙

“
策 (杆 ) 述逃

”
条

。

从政治 卜看
,

礼乐征伐 自诸侯出
、

自大夫出 ; 陪爪执 {Ilf 命
,

卜卿 卜
_

卜令
,

政在家 门
,

公室 卑微
,

宗 )lt 瓦解
。

在 晋囚址后灭掉两个宗室
,

井
“

分祁氏之 田以为 七

县
,

分羊舌氏之川以为 二公
。 ”

从行为规范
一

上看
,

昏大夫季平 介川天子
“ / 、份舞于庭

” 。

鲁囚 三

卿川天 户的祭礼
, “

取 f 三家之堂
” 。

季氏代天 r 祭祀泰山
,

等等
,

不胜枚举
。

这终 “ 失度
”

的事实
,

使原来的
“
礼法

”
制度失去 j’ 效力

.

社会发 !li r 动乱
,

于是就要

求建 立新的法度
,

这就产
’ {己丫所谓的

“
乱制

” 。

三
、 “

乱制
”
与变革

’

所 有的
“ 失度

” ,

在反对或不理解这 个历史进程的人看水
,

都是
“
乱制

” 。

但是
,

这是客观

的
、

必然的历史的前进步伐
,

从经济到政治
,

从政治到思想
.

都不依人们的意志而发生着“

大的变革
,

法制则是这种变革的综合性的反映
, “

铸刑鼎
”

与反
“
铸刑照

”
正是这一历史性转

变的集
,
}
,

反映和典吸些标志
,

共意义之 吸大
,

勿须赘 言
。

这 啾我们要说的
“ 乱制

’ , .

不是指全而地
“
失度

’ , ,

而是专指法律而言
。

就是孔 厂所责件的

铸在职
_

1:的法 律
,

看这个法律是怎样被称为
“
乱制

”
的

。

在谈这个问题 之前应 当明确一点
: 《
春秋左传

》 始终是以
“
乱制

”
的眼光来评述这场变革

的
,

因此对
《
春秋左传

》 关 于人物
、

事件的评价
,

应 当给 予分析
。

孔 户说铸在鼎上的范宜子的刑 书
,

是本于夷之冤赵盾之法
。

夷之兔本身就是
,

次乱制
,

夷之兔之后俘国更走 L混乱
。 二

冤而
_

三易中军帅
,

最后是晋襄公听从阳处父的建议
,

把赵后

推
_

!二帅位
,

井执 114 政
。

不管
《左传

》

怎样说明阳处父是 l月于
“
党于赵氏

”
而推举

“ 赵盾能
” .

赵后从此以后在开 !闷执政 几!
`

年
,

旅本上是
·

个贤相
。

而且晋国 自此宗室衰微
,

六卿专政
。

晋宗室是西周分封的奴隶 卜贵族世家
,

这个世家从晋襄公以后
,

完全腐朽败 落 了
。

襄 公 以

以后
.

灵公荒浮无道
,

成公弄庸
,

景公游饮废政
,

厉公骄侈
。

六卿实际
_

l二是新兴 的 封 建 贵

族
,

他们独占 L地财产
,

采取新的剥削方式 (如前引范氏
、

中行氏治川材料 ) ,

逐渐地扩大 了

l’I 己的政治
、

经济势力
。

六卿权势的不断扩大
,

出现两个现象
: ,

是晋宗室进一步走 七绝灭
。

原来宗 室 的 奕
、

州5
、

肯
、

原
、

狐
、

续
、

庆
、

伯等公族都相继降为皂隶
,
铸刑鼎的前夜

,

公室仅余的祁氏和羊

舌氏两个枝稍也被剪除
,

到此
, “
晋之公族尽矣

” 。

二是这些新兴的贵族
,

他们之间必然展开权

利之争
,

进行财产和政治权力的再分配
。

铸刑朋后
一

1
4

六年
,

范
、

中行二族被赵鞍逐出晋国
,

钾氏败落
,

最后剩 下韩
、

赵
、

魏三家
, : 三家分普

,

春秋时期结束
。

铸刑鼎
,

建立法
、

刑统
·

,
:

7p刑相应的法律体系
,

这是采取新的上地占有方式和新的剥

削方式的新贵族们的需 要
, 是从政治取代宗室贵族的新贵族们的需要

; 是正在互相争权夺利

的新贵族们的需要
; 是新贵族们管理和镇压已经取 得

“ 自由
”
的农民的需 要

, 最后从某种意

义上讲
,

这种法 律也是取得土地的独 立进行经营的小农的需要
,

他们要求有一个
“
公正

”
的法

律
,

保护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
。

晋国的这个法律
,

从夷之芜赵盾制法开始
,

中间又经过几

次反复
,

但总的是在不断前迸
,

后来终于铸成了刑鼎
。

这个传统被魏
、

韩两家所继承
,

到了

战国时代
,

魏
、

韩两国的法律制度有 了相当的发展水平
。

这个法律制度不是什么乱制
,

而是社会变革的需要
,

是新的经济关系的反映
。



在这个过程
`
卜

,

开国确实发生了不少动乱
,

更君
、

拭君
、

卿 大夫 之 {i. J的屠杀和放逐
.

就

是这
·

变革过程的必然现象
。

夷之兔的 二易中军功},
,

也是这个变革过程的 初步反映
。

这 ’ .Il除

了无道 弄君和无耻按臣该杀之外
,

其他的人很难辨自个人的优劣是 }!
: 。

卜f此
.

这终现象 也不

能笼统地称之谓
“
乱制

” 。

其 实
,

所 谓
“
乱

”
者

, ·

是变 苹
, 一

几是变革的副产物
。

总之
,

这 是
·

场从经济到政治
,

从思想到道德的深刻而少
“ 泛的变革

。 “

刑鼎
”
是这场变 革的

`

块 卜碑
, ·

个界石
。

孔 子在这场变
.

冰而前
,

在这 个新的法 律体系而前
,

采取 f 鲜明的保守
_

i二义 众场
,

这是无

, ,

丁批辛解的事实
。

)J }二么我们到底 )
·

锐
` ,

j怎样来评价孔 户的思忽{ j少已?

孔 子是
`
}
,
囚

. lf代的
·

个伟大思想家
,

他的思想影响聚结 J’ 个 , , l’ 人 类四分之
·

的统 的

下}j大民族
.

并且波及到整个东方
。

从这
一

点说
,

他 可以说是
“
氏占

·

人
” 。

我们评沦历史 卜的

思想家
,

一 向只亡l三重 卜阶级众场
”
和 “ 政治 众场

” 。

但是
,

思想家之所以成」仁为 思 想 家
,

更

重要的是从人类认识发展史 l几
、

从认识论 卜来衡觉他的价位
。 “

阶级
” “

政治
”

是 } 分必 要的
,

没有阶级分析
,

没有政治观点
.

历史就成为
·

团乱麻
。

似足
,

只 U卜阶级和政治
,

忘掉 -J 人 类

认识发展史
,

忘掉 了从认识论 ! : 石 l句题
,

我们就会对所有处」
二

没落时 期的剥削阶 级 的 思 想

家
,

采取
·

棍 子寸f死的态度
,

就会对 气今 世界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 切思想成果
,

都饱肴嗤

之以鼻的态度
,

这 料然是愚蠢的
。

一

个伟人的思想家
,

从认识沦 卜看
,

如果他的态度是老实的
、

客观的
、

科学的
,

他往往

会洞察到人 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许多真啼
。

他在于:l会科学的认识 }几
,

往往会超越他的时代
、

他的阶级
,

而把
·

终客观的规律诀现给全人 类
。

孔 J几正是在这
·

点 1:做出 了伟大成就的人
。

从 认识沦 卜还应 当注意的 点是
,

在历史的 长河中
,

任何
·

个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的

阶级
,

从奴隶 卜阶级到地 卜
、

资产阶级
,

他们在统治和管理人类社会的 长达数千
、

数 l’l’ 年的

历史中
,

在认识史 卜都对人类作出了 }〔大的 贡献
。

这咋阶级的思想家
,

无论他处在本阶级的

哪 个发展阶段
,

只要他采取严术认直的态度
,

总结提炼这终认以成果
,

他的思想就会对 人类

的 认识产生影响
。

`
川日的奴求

二

L阶级统治和芒理
`
}
`}111 . ..1代社会长达 一手 Il’. l’l’ 多年之久

,

他们积祟 了 卜京的

统治和管理社会的经验
,

从 `
卜他们 也揭示 厂许多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规律

。

总之
,

他们
`
J

奴隶
、

自日
一

l民们
`

起创造了光辉的 古代文明
。

孔 广以求穷的态度认弃地总结榷理 厂这 咋认识

成果
,

并作出
一

r 精辟的概括
。

这 当
,
}
`
包括

:

伦理道德思想
、

政治法律思想
、

经济思想
、

教存

思想
、

军事忍想等竿
。

这吹思怨尽管都打
_

! : J
`

保守的奴隶 L阶级的烙印
,

们.l是它终究是那个

伟大的历史时代的历史典实
, `

已约 ,
1

, 包含着社会的必然性
,

因此它就成为
`

}
,
华民族瑰丽的精

神财富
,

它就对
,
卜华民族产

, 卜
一

r 不 可磨灭的影响
。

因此
,

我们不应 当以孔 r 反对铸刑职的保守态度和其他政治上的保守立场
,

而否定孔子

思想的历史地位 ; 也不应 当为丫抬高孔 r 思想的历史地位
,

而抹杀
“
铸 )fll 抓

”
这个其有时代

标志的重大历史事件
。


